附件

2017年韶关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

活动实施方案

为抓好中央和全省民族工作会议、全国和全省城市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学习宣传工作，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建工作，针对当前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对2017年9月全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大局，以相对集中的方式，大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唱响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我省“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目标，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活动主题

知边疆 赞边疆——民族团结成就系列宣传活动

三、主要任务和方式

（一）广泛运用媒体开展宣传教育。一是做好典型宣传。充分发挥全省第一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模范引领作用，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的发动工作；在创建首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推动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上新台阶；继续抓好民族团结教育基地的创建工作，尤其是具备宣传教育功能，在促进民族团结、密切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物博物类、革命纪念类、旅游文教类的场所作为创建对象。二是加强正面引导。大力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民族优秀文化和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显著成效。三是做好公共场所宣传。在广场、街道、学校、示范社区等，通过现场发放宣传资料、张贴宣传画、出宣传栏（窗）等方式，开展宣传活动。

（二）认真组织主题教育活动。以“知边疆 赞边疆——民族团结成就系列宣传活动”为主题，结合实际，积极推进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学校、进寺庙”。一是明确宣传目标。既要向当地汉族群众宣传，也要面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宣传，促进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二是丰富活动的形式。各县（市、区）尤其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可通过讲座、知识竞赛、摄影书画作品展等形式，全面展示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与地方民俗文化。三是将宣传教育贯穿创建活动。在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中，要将活动主题作为重要内容，促使干部群众进一步形成“知边疆赞边疆”的观念，自觉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四是搞好学校的宣传教育。要抓住各级各类学校秋季入学的契机，在各级各类学校尤其是乳源高级中学、乳源民族实验学校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讲活动。

（三）集中排查调处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要把宣传月活动与涉及民族因素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接访、走访、巡查等方式，全面开展民族领域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针对暴恐事件潜在威胁增加的趋势，对涉及民族因素的重点领域（如少数民族人员集中的社区、企业、学校等）集中开展一次矛盾纠纷隐患排查调处工作，对排查出来的隐患要及时予以调处化解，并跟踪管控，切实维护民族领域的和谐稳定。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在全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是贯彻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的重要举措。扎实开展好宣传月活动，对于加强全市各族人民大团结、促进全市的改革发展稳定、实现我省“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加强组织领导，推动各项活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

（二）开拓创新，注重实效。各有关部门要注重创新载体和形式，拓展内容和拓宽渠道，突出宣传月活动的针对性和参与性，提高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要讲求宣传实效，避免搞形式、做样子、走过场。

（三）明确分工，督查落实。各县（市、区）要加强协调，明确职责，周密部署，切实把宣传月活动抓紧抓好。在精心组织宣传活动的同时，要加强督促检查，及时了解和掌握各项活动的进展情况，从实际出发给予分类指导。

（四）认真总结，及时反馈。各县（市、区）要及时发现、认真总结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中的好做法、好经验，通过信息等形式及时反馈。活动结束后，要认真分析总结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的情况。


— - 4 - —

